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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各项工作目标达成



 

 

酬方案、负责管理、考核和监督的专门机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形成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后，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第五条  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等部门配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进行薪酬方案的具体实施。 

 

第三章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 

第六条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会计年度为考核期。考核包括公司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考核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绩效考核。 

第七条  年度经营考核包括以下指标： 

（一）经营指标 

1.营业收入。 

2.利润总额。 

3.营业利润。 

4.净资产收益率。 

5.新增授权专利（发明、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 

6.新增电梯订单。 

（二）党建及党风廉洁建设工作指标 

1.基础工作。 

2.创新特色工作。 

3.综合评价。 

4.成果检验。 

企业党建主要考核企业负责人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将党建工作转化为企

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成效。 

党风廉洁建设主要考核企业负责人履行党风廉洁建设主体责任，



 

 

落实企业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守纪律，讲规矩，持之以恒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好巡察发现问题整改，预防和查处侵吞国有

资产、利益输送等问题情况。



 

 

定。 

第十二条 绩效年薪按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完成情况考核和个

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全年业

绩情况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绩效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奖励额

度。 

第十三条 专项奖励。经营业绩特别突出以及在自主创新、品牌

建设、资本运营、兼并重组、企业上市、企业改革、转型升级以及完

成董事会考核年度初期下达的专项任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或作出

重大贡献，可按照完成情况给予参与项目的高管专项奖励。 

 

第五章  薪酬发放 

    第十四条  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年薪按月发放，绩效年薪根据考

核周期发放。  

第十五条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公司按国家有关规定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 

第十六条  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时，按其实际任期和实际绩效计算

绩效奖金并予以发放。 

 

第六章 薪酬调整 

第十七条  薪酬体系应为公司的经营战略服务，并随着公司经营

状况的不断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公司的发展需要。 

第十八条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调整考虑因素 

（一）公司的效益和发展情况； 

（二）外部的薪酬水平； 

（三）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情况。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2018 年度的

薪酬考核按本办法执行。如本办法与国家或地方发布的法律、法规和

规章存在冲突的，以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准。


